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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L 為委任事務之臭理，須為法律行為， 而該法律行為，依法慮以文字為之者，其臭
理橫之授與，亦愿以文字為之。其授典代理損者，代理楫之授典亦同。（民531)

2．本人或利宅關係人得向戶政事務所申請閱覽戶籍瑩記實料或交付謄本；申請人不
能繞自車請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戶65)

3．依法律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必妻者，得不由本人自窩，但必須暠自筌名。如有
用印聿代筌名考，其堇聿興筌名生同竽之欬力。（民3)

4.申請印鑑塋記、變更、廢止或證明，請依戶政事務所辯理印鑑塋記作槃規定辨理，
當事人申請印鑑塋記得依需求載明印鑑瑩記之有效期限及申請印鑑證明之使用目
的；受委任人或法定代埋人申請者，並愿附徼委任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有效之
中華民國謾照、居留盞或其他身分親明文件影本。

5．在國外作成之文書，應經我駐外使領館、代表是｀辦事臭或其他外交部授楫槭構
驗證。在太陸地區作成之文書，慮經行政晓設立或指定之機攝或委託之民間同羆
驗證。（戶鈿13)

6．遷徙係事實行為，遷徙塋記慮依事T認定之，出境人口不得委託辮理 「 遷入（住
址變更）登記」事項。


